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＜ 報名須知 ＞ 
 

報名手續一旦完成，所繳交學費不能退款（不能成功開班時除外）。 

1. 續讀手續請於每期最後 1 堂或之前辦理, 以便保留學位。逾期繳交，

中心保留將學位轉讓與輪候入班者之權利。 

2. 一經報讀已選課程，開課前及學期内不可更改時間。轉班續讀除外。 

3. 請於毎學期首堂上課時，向【驛前】日本語中心接待處出示課程之

收據。 

4. 學生如有缺堂，校方將安排於其他班別進行補堂(每期 8 堂內可安

排 1 次)，中心保留取消此項特惠之權利。 

5. 已交費用不可轉讓他人。 

6. 當毎班之人數下降至 2 人時，中心保留作出適當的班別合併、暫停

及更改上課之日期及時間之權利，敬請留意。 

7. 隨學期之改變，擔任之導師、助理導師會有更改之可能；以及導師

在休假時，會由其他導師代替上課。而不作另行通知。 

8. 如遇上公眾假期，課程將會順延。 

9. 颱風時之緊急應對事宜請參考：當電台宣佈懸掛颱風或暴雨警告訊

號後，中心的服務將作如下的安排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黃色暴雨或雷暴警告：1 號風球，中心課程照常舉行. 

 上課前２小時，電台宣佈紅色暴雨、黑色暴雨／3 號或以上風

球，中心暫停開放，課程延期舉行． 

 上課時電台宣佈紅色暴雨或風球由1號轉3號，若課程在進行

中，則照常上課。唯下課後須有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接送。 

 決定課程舉行與否，視上課前２小時，電台宣佈的訊號是否仍

然懸掛． 

 

 

＜上課時段家長留意事項 ＞ 
 
中心及導師共同為提高教學質素，要求各家長上課時段內： 

  

1. 請於上課之前上洗手間，避免於上課時進進出出，有礙上課之進行。 

2. 因要對課室進行整理及做好準備工作，學生勿過早進入課室．因此

進入課室之時間為上課前 5 分鐘。 

3. 請勿讓學生攜帶食物或玩具進入課室。 

4. 爲小朋友帯備飲用水。 

5. 上課時段不可以攝影、錄像。 

6. 為免影響教學程序： 

 請守時上課。    

 若缺席上課，請事前通知(灣仔 2891-7133/太子 2787-7198)，以

便導師調整教法。 

 爲避免影響導師課前凖備，若有問題，請向職員查詢。 

 

【驛前】國際語學中心校長啓 


